
2016 台灣暴雪 COSPLAY 大賽官方規則 

 

1. 資格 

香港商動視暴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簡稱“主辦方”），經美商暴雪娛樂股份

有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暴雪”）授權，主辦本次活動。本次

活動僅向在下述活動開始日時已滿二十歲或以上的台灣、香港、澳門等地區的

居民開放。如果您不是上述地區的居民，則您將沒有資格贏取獎品。如果您未

滿二十歲，您的父母或者法定監護人必須簽署一份書面的聲明，聲明其已經閱

讀、理解並同意您報名參加本活動，並且接受本活動規則，否則您將沒有資格

贏取獎品。您必須按照以下指定的形式參加活動並被主辦方接收，才將有資格

贏取獎品。主辦方的董事、主管、員工及其母公司，以及他們各自的關聯公

司、子公司、代理人、專業顧問、廣告代理人和他們的直系親屬將沒有資格贏

取獎品。 

 

2. 免責聲明 

在適用法律法規許可的最大範圍內，所有參與的主辦方、暴雪以及他們各自的

母公司、子公司、關聯公司、董事、主管、專業顧問、員工和代理人對以下情

況免責：（a）傳輸或報名的任何延遲、丟失、誤轉、混淆、曲解或損壞；（b）

電話、電子設備、硬體、軟體、網路、互聯網或其他電腦及通訊有關的故障或

失效；（c） 任何超越主辦方控制能力的事件所造成的活動中斷、傷害、損失或

損壞；以及 （d） 任何活動相關材料中的印刷或排版錯誤。 

 

3. 活動報名時間 

A. 本次活動的報名期間始於台灣時間即日起，持續至台灣時間 2016 年 8 月 1 日

晚上 11 時 59 分止。 

B. 參賽作品收件時間始於台灣時間 2016 年 8 月 15 日凌晨 0 時 0 分，持續至 8

月 21 日晚上 11 時 59 分止。 

C. 開放投票：台灣時間 2016 年 8 月 29 日凌晨 0 時 0 分 – 9 月 20 晚上日 11 時

59 分止。 

 

4. 獎品 

A. 依據本規則第 6D 條，主辦方將從所有合格的參賽中選出本比賽的 10 位參

賽者入圍決賽，並評選出前三名與最佳創意獎，他們將獲得以下獎項： 

1) 冠軍。主辦方將選出一個合格參賽者為冠軍，且其將贏得下列獎品： 

 2016 Blizzard Global Costume Contest 參賽資格 

 BlizzCon 2016 旅行（含獲得者住所地最近的地區機場至加州的來回經

濟艙機票、主辦方選取的飯店以及主辦方決定的地面交通）。 

 新台幣 5 萬元獎金 

https://contests.blizzard.com/en-us/rules/blizzcon-2016-costume-contest


2) 亞軍。主辦方將選出一個合格參賽者為亞軍，且其將贏得新台幣 3 萬獎

金。 

3) 季軍。主辦方將選出一個合格參賽者為季軍，且其將贏得新台幣 2 萬獎

金。 

4) 最佳創意獎。主辦方將選出一個合格參賽者為最佳創意獎，且其將贏得新

台幣 1 萬獎金。 

 

5) 10 位入圍參賽者都將獲得新台幣服裝補助費用 2 萬元。 

 

請注意，主辦方授予 BlizzCon 旅行的前提是獲勝者擁有護照、簽證和/或旅行至

美國所需要的其他的任何文件。 

 

除非本文另行約定，每個玩家最多只能獲得一（1）份獎品。 

 

在領取獎品前，獲獎者必須填妥所得申報表，並向主辦方提供本人真實有效的

身份資料（如：台灣籍人士身份證影本、非台灣籍人士護照影本），獲獎者還應

向主辦方提供有效的銀行帳號資訊。有關取得及使用獎品的相關稅費均由獲獎

者自己承擔，但主辦方將依中國民國稅法為獲獎者代扣代繳其所應承擔的個人

所得稅；除此之外，其他所有適用的稅費將由獲獎者自行向相關部門繳納。 

 

所有獎品均以獎勵的方式被授予。獎品不可轉讓。除非主辦方根據實際情況將

獎品替換為等值或更高價值的其他獎品，否則，獲獎者不允許替換或交換任何

獎品（包括兌換現金）。所有獎品以現狀提供。主辦方在適用法律法規允許的最

大範圍內不提供任何保證，無論是明示或默示的（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模式的商

品適銷性擔保或適合特定目的的擔保）。 

 

5. 參加方式 

活動報名期間，請至相關網址，填妥參賽表格，並提供以往優秀 Cosplay 作品

的照片，以及此次希望 Cosplay 的角色之裝備設計草圖（請於表格中檢附下載

空間連結。檔案形式可以影片、照片、pdf、word 等形式呈現）。 

 

注意，在您決定報名之前，請認真閱讀以下相關活動規則，一旦您以郵件形式

傳送了報名資訊，即表示您同意遵守相關規則。此外，您此次的參賽作品是原

創的，且必須含有暴雪遊戲的人物角色，包括《魔獸世界® 》、《星海爭霸

® 》、《爐石傳說® 》、《暴雪英霸 TM》、《鬥陣特攻® 》以及《暗黑破壞神

® 》系列遊戲，且不得包含其他非暴雪遊戲元素。 

 

6. 活動規則 

http://goo.gl/forms/hdMuV1YaYfCjYbc12


A． 我們將對所有報名資料進行審核。玩家如存在下述任一情形，將喪失參加

領獎的資格。 

（1）不滿足報名條件或獲獎條件； 

（2）提供虛假資料或無效資料； 

（3）通過作弊或者利用系統漏洞等不正當手段參加活動。 

B．如對活動存在疑問，可以透過郵件與主辦方聯繫。郵箱地址：tw-

community@blizzard.com。 

C. 主辦方應於所有在截止時間前遞交參賽作品之參賽者中選出 5 位參賽者進入

決賽。另外，主辦方有權決定所有能夠進入初選投票階段的作品，並透過網路

投票選出另外 5 位參賽者進入決賽。主辦方應自行決定選出就暴雪遊戲的人物

角色展示最具原創性、逼真性及/或藝術趣味性的參賽者為獲獎者。主辦方之決

定是最終的。主辦方將以電子郵件通知被選出的 10 位參賽者。該 10 位參賽者

應依據該通知之指示領取獎品。 

D. 所有參賽者的照片將被放在活動網站上。於決選上，主辦方將選出與最佳創

意獎。 

 

7. 獲獎機率 

獲獎幾率取決於參加活動的參加者總數以及參賽作品所獲得的投票情況。 

 

8. 原創作品 

您特此保證並聲明，（a）您擁有您所提供之參賽作品的所有權利；（b）所有的

參賽作品是您的原創作品，並未整體或部分複製他人的作品，且並未冒犯、盜

用或侵犯任何人或主體的任何著作權、商標權或其他專有的權利；以及（c）參

賽作品不能含有色情、暴力等不健康內容及和適用法律相抵觸的內容。否則，

主辦方有權取消您的獲獎資格並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 

 

9. 參賽注意點 

A. 本次大賽在報名階段若參賽者需要提供以往作品作為參考，則只接受數位

攝影作品（電子文件形式），彩色、黑白不限。若提供本次參賽作品的說

明，則數位攝影作品或參賽作品的設計圖均可接受。 

B. 玩家在穿上相關參賽 Cosplay 裝備後，整個身體（連相關裝備）寬、長、高

最大處分別不能超過 1.2 公尺、1.8 公尺及 2.4 公尺。此外，參賽者在穿上相

關裝備後，必須能夠在不受其他人幫助的情況下輕易在台階上或斜坡上移

動。入圍實體決賽的玩家將於 2016 台灣暴雪 Cosplay 大賽總決賽報到前，

接受主辦單位人員的丈量。若有違反第九條 B 項規定「玩家在穿上相關參

賽 Cosplay 裝備後，整個身體（連相關裝備）寬、長、高最大處分別不能

超過 1.2 公尺、1.8 公尺及 2.4 公尺。」，則判定違反規定，取消實體決賽

的比賽資格。 



C. 不可攜帶或使用帶金屬刀刃之武器（例如小刀、匕首或劍）；不可攜帶或使

用任何種類的真實槍炮，包括空氣槍、長弓、十字弓；不可攜帶或使用任

何類型的彈射類武器，無論其是否已經去除了彈射功能或未上膛彈射物

體；不可攜帶或使用真實棍棒、錘子或其他粉碎性武器。可攜帶和使用的

“武器道具”限於充氣、軟性材質或不帶金屬刀刃的劍、小刀、錘或棍棒

以及不帶金屬包頭的木製法杖。 

D. 所使用 Cosplay 裝備不可包含液體、凝膠或任何主辦方認定的可能引起髒亂

的任何物質。 

E. 參賽者不可使用與往屆暴雪遊戲 Cosplay 比賽合格參賽者比賽所用過的

Cosplay 裝備本質上相同的裝備。若扮演同樣的角色，但是已經在往屆參賽

者所使用的 Cosplay 裝備基礎上進行了改裝升級和重新創作，則可以被考

慮。 

F. 若參賽者在決賽中脫穎而出，獲得資格受邀前往 2016 暴雪嘉年華與 2016 

Blizzard Global Costume Contest，參賽者需另行簽訂文件，以接受暴雪嘉年華

的相關規則。在此之後，主辦方將負擔獲獎人員前往美國的機票和食宿

（主辦方不負責包括簽證在內的旅行證件的辦理），費用具體額度，由主辦

方視具體情況決定。 

G. 一切參賽規則以最後公布的參賽規則為基準，如有疑問，請發送電子郵件

tw-community@blizzard.com 連繫大賽主辦方。 

 

10. 資料收集 

為本次活動之需要，主辦方將要求您提供照片並要求您填寫姓名、電子郵件地

址和住所地等訊息。如您成為中獎參加者，主辦方將利用該訊息與你聯繫。主

辦方對該等訊息的利用詳見《線上隱私權政策》（http://tw.blizzard.com/zh-

tw/company/about/privacy.html）的規定。 

 

11. 暴雪和主辦方使用參賽作品 

您特此授予暴雪獨家的、全球性的、無需授權使用費的、永久的、不可撤銷的

授權，且通過暴雪再許可給主辦方非獨家的、全球性的、無需授權使用費的、

永久的、不可撤銷的授權，以商業化的或其它方式開發您提供給主辦方的參賽

作品（“參賽作品”）以及您的姓名、人物角色、肖像、照片及個人檔案。參

賽作品將不會返還給任何參加者。除前述約定外，您同意，暴雪、運營方和主

辦方有權在任何形式或媒體使用、修改、重製、出版、實施、顯示參賽作品，

以任何形式或在任何媒體上創作衍生作品，進行商業或非商業利用（包括但不

限於：A.以商業、廣告、推銷和其他商業目的而進行的參賽作品展示，包括但

不限於在暴雪的或運營方或主辦方的網站，展示全部或部分的參賽作品，無論

設計或者形式是否失真；B. 基於參賽作品開發有形或者無形的商品或服務（無

論設計或形式是否失真），並有償、無償或以各種方式提供給其他用戶），而無

https://contests.blizzard.com/en-us/rules/blizzcon-2016-costume-contest
https://contests.blizzard.com/en-us/rules/blizzcon-2016-costume-contest
http://tw.blizzard.com/zh-tw/company/about/privacy.html
http://tw.blizzard.com/zh-tw/company/about/privacy.html


須對您另行補償或支付對價。您同意，暴雪或主辦方自負費用，依據暴雪或主

辦方的合理要求採取進一步行動（包括但不限於簽署任何聲明或其他文件）以

完善或確認主辦方依據本第 11 條獲得的權利或使其有效。 

 

12. 一般豁免 

一旦報名參加活動，您即在適用法律法規允許的最大範圍內豁免主辦方、協辦

方、暴雪以及他們各自的母公司、子公司、關聯公司、董事、主管、雇員和代

理人的責任（包括但不僅限於：主張、費用、傷害、損失、有關人身傷亡、財

產損失、公共或私人權利的損害、誹謗或虛假描述，無論是故意的還是非故意

的），並放棄由本次活動引起或與此有關的任何主張、費用、傷害、損失或任何

種類損害的起訴，無論是基於合同、侵權、保證或其它理論所提出的。 

 

13. 承諾書和豁免 

作為授予獎品的條件，主辦方有權要求獲獎者簽署和交付資格承諾書，包括接

受官方規則和責任豁免。 

 

14. 獲獎者名單 

活動結束後，主辦方完成評選工作後，將在活動官方網站公布獲獎者名單。主

辦方的客服人員將根據參加者報名時提供的電話號碼聯繫獲獎者。 

 

除非主辦方另行同意，否則，因無法遞送而被退回的獎品、在獲獎通知發出後

十五（15）天內未領取獎品或因未能提供真實有效的聯繫電話、個人身份訊息

等原因導致不能聯繫或領取獎品的獲獎者，將視為放棄領獎，其獎品將被收

回，主辦方將不會為此提供任何的賠償或者補償。 

 

15. 其他 

活動及所有官方規則均由中華民國的法律管轄、分析和解釋。您同意遵守所有

官方規則以及主辦方的決定，該規則和決定在所有方面都是最終的並且具有約

束力的。如果因病毒、程式缺陷、未經授權的人為干涉或其它主辦方無法控制

的因素對管理、安全或活動的正常執行帶來影響，或主辦方根據獨立判斷無法

按計劃運行活動，則主辦方保留根據其獨立判斷，在任何時間修改官方規則、

中止或取消本次活動、中止或取消任何參加者參加活動的權利。 

 

違反官方規則、危害活動正常運行、實施或參與任何對主辦方、本次活動、任

何其它參加者（具體由主辦方獨立判斷）有害或不公正的行為的參加者將被取

消參加活動的資格。主辦方保留封鎖任何資格受質疑、喪失資格或無資格進入

活動的參加者參加活動和/或領取獎品的權利。 

 



16. 著作權聲明 

本大賽及相關附隨材料為©2016 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版權所有。 

 

17. 聯繫 

任何有關官方規則或活動的問題，請聯繫主辦方 tw-community@blizzard.com。 

 

 

具體參賽流程 

 

具體大賽參與流程： 

 

1. 報名參加：即日起 — 8 月 1 日 

填妥此參賽表格，並提供以往優秀 Cosplay 作品的照片，以及此次希望 

Cosplay 的角色之裝備設計草圖（請於表格中檢附下載空間連結。檔案形式可以

影片、照片、pdf、word 等形式呈現）。注意，在你決定報名之前，請認真閱讀

相關活動規則與注意事項，一旦提供了報名訊息，即表示同意遵守相關規則。 

 

2. 照片上傳時間： 2016 年 8 月 15 日 – 8 月 21 日 

成品照請上傳包含全身、半身照片做為投票，照片張數：5 張｜照片像素：1280 

x 720 或 720 x 1280 pixels｜檔案大小：勿超過 4MB。 

 

3. 官方遴選與初選投票： 

今年我們將在台港澳地區舉辦第二屆台灣暴雪 Cosplay 大賽，在照片上傳時間

結束後，將由官方選出 5 位參賽者，連同由玩家票選出最高票數的 5 位玩

家，總共 10 位晉級第二階段實體決賽。第一階段將從 8 月 29 日起開放投

票，並於 9 月 20 日截止。（注意：最棒並不代表最複雜，你也可以用最簡單

的道具，比如 - 紙箱，展現最搞笑的效果）。在實體決賽中，將會由評審團選

出前 3 名優勝者，並另行出一名最佳創意獎 － 冠軍將可以前往參加 2016 

Blizzard Global Costume Contest 競逐 Blizzard Cosplay 世界冠軍頭銜與高達 1 萬

美元的優渥獎金！ 

 

2016 台灣暴雪 COSPLAY 獎品： 

1. 冠軍： 

 2016 Blizzard Global Costume Contest 參賽資格 

 BlizzCon 2016 旅行（含獲得者住所地最近的地區機場至加州的來回經

濟艙機票、主辦方選取的飯店以及主辦方決定的地面交通）。 

 新台幣 50,000 元 

http://goo.gl/forms/hdMuV1YaYfCjYbc12
https://contests.blizzard.com/en-us/rules/blizzcon-2016-costume-contest
https://contests.blizzard.com/en-us/rules/blizzcon-2016-costume-contest
https://contests.blizzard.com/en-us/rules/blizzcon-2016-costume-contest


2. 亞軍：新台幣 30,000 元。 

3. 季軍：新台幣 20,000 元。 

4. 最佳創意獎：新台幣 10,000 元。 

 

*10 位入圍實體決賽之參賽者都將獲得新台幣服裝補助費用 20,000 元。 

 

注意： 

若您選擇同時報名 2016 台灣暴雪 COSPLAY 大賽與 2016 Blizzard Global 

Costume Contest 且同時獲得 2016 BlizzCon Contest Last Call Finalist 與台灣暴雪 

COSPLAY 大賽冠軍，您必須放棄台灣暴雪 COSPLAY 大賽冠軍的資格與獎項

方得參加 2016 Blizzard Global Costume Contest。 

https://contests.blizzard.com/en-us/rules/blizzcon-2016-costume-contest
https://contests.blizzard.com/en-us/rules/blizzcon-2016-costume-contest
https://contests.blizzard.com/en-us/rules/blizzcon-2016-costume-contest

